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茂 名 市 教 育 局

茂教人〔2017〕86 号

转发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17年秋季中小学

（含中等职业学校）和幼儿园教师

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区、县级市教育局，茂名滨海新区、茂名高新区社会事务管理

局，市直各学校：

现将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7 年秋季中小学（含中等

职业学校）和幼儿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继函〔2017〕

39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
一、受理申请与注意事项

（一）根据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，今年秋季我市教师资格

认定网上报名时间为 9 月 12 日至 9 月 20 日，报名开放时间为

7 ∶ 00-24 ∶ 00 ， 报 名 网 址 为 “ 中 国 教 师 资 格 网 ”

（http://www.jszg.edu.cn）。受理认定时间为 9 月 21 日至

10 月 13 日，10 月 31 日前完成审核和生成证书编号。

各区、县级市认定机构须根据本地的实际,制定工作方案和

工作流程，向申请人明确体检、现场提交材料、教育教学能力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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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的时间和地点等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和在报名系统内加以提

示。

（二）根据工作权限，幼儿园、小学、初级中学教师资格，

由各区、县级市教育局负责认定（因滨海新区和高新区不属于行

政区，暂由电白区负责滨海新区和高新区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）；

茂名市区内的幼儿园、小学、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申请由茂南区教

育局负责认定。高级中学教师资格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和中

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，由茂名市教育局负责认定（各申

请人须到户籍或档案挂靠所在区、县级市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进行

现场确认，茂名市区的到茂南区教育局现场确认，详情见附件2）。

（三）认定范围：

1. 2016 年 5 月 31 日以前入学的全日制幼儿师范学校师范

毕业生、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师范毕业生和全日制教育硕（博）

士，直接申请认定与所学专业、学段相对应教师资格。

2. 持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发的《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

试合格证明》且在有效期内的人员。

不符合以上认定范围的人员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，均应先参

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全国统考，笔试和面试均合格、取得教育

部考试中心颁发的《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》后，

才能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区、县级市教育局要指定人员专门负责本次教师资

格认定工作，按照教师资格证认定的有关规定和工作程序，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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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好认定材料的审核、审批关，如有弄虚作假、玩忽职守，一经

查实，视情节严重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并通报。在开展教师资格

认定工作期间，市教育局将加强对各地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指导

和监督，并设立投诉举报电话：2273467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二）各区、县级市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在规定时间内，对

申请人提供的相关认定材料进行审核并网上确认、生成证书编号

等，于 10 月 21 日前将本地区认定高级中学教师资格、中等职

业学校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认定名册

（附件 3）报我局人事科，同时发电子版至电子邮箱

mmsjyj@163.com。

三、其他

茂名市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办公室设在茂名市教育局人事科

（茂名市官山二路官南一街 18 号大院 8 号楼），电话：2278744。

各区、县级市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及联系电话见附件 2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7 年秋季中小学（含中

等职业学校）和幼儿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

2.2017 年秋季高中（中职）教师资格认定报名须知

3.2017 年秋季教师资格认定名册表

茂名市教育局

2017 年 8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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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茂名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30 日印发

拟稿人：龙云强，核稿人：王志维、张晓玲


